
第一章 总 论

1. 1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某某避难

场所建设项目

1. 2 项目建设性质 新建（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

1. 3 项目业主  项目业主：

某某民政局  法人代表：

地 址：某某某地镇 

1. 4  编制依据

1.  《汶川灾后恢复重建条例》；

2. 《国家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 

见》( 国发〔2008〕22 号)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4.  国家发改委等  5 部门《关于印发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

建防灾减灾专项规划的通知》（发改厅[ 2008] 2952  号）；

5.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 

政策措施》；

6.  四川省发改委《关于印发〈四川省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年度计划（修订本）的通知〉》（川发改投资[ 2009] 280 号）；

7.  四川省民政厅等  5 部门《关于汶川地震恢复重建防灾

减灾专项规划避难场所建设的指导意见》（川民发[ 2009] 

220 号）；

8. 某某《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实施规划》；

9.  《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试用版），国家计委

办投资[ 2002] 15 号；

10. 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

1. 4 研究范围 本报告着重对项目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

背景和必要性、

建设需求和条件、建设内容及规模、工程建设方案、环境保 

护、项目组织管理、实施进度等进行可行性研究。按照国家 

现行的设计规范、规程、定额估算项目投资，根据国家的财 

税制度和有关政策、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对项目进 

行财务效益分析、评价，并提出结论性意见，供建设业主和 

有 关 部 门 决 策 。



1. 5  项目背景及由来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四川汶川发生里氏 8. 

0



级特大地震（本报告简称  5. 12   特大地震），造成巨大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国 

土资源部、地震局、统计局、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会同 

四川、甘肃、陕西三省的评估，四川省某某被评估为重灾区， 

名列全国  51  个极重和重灾县（区）第 14 位。此次大地震给

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惨重的损失。全区  25  个乡镇、214

个村、1465 个组、5. 1  万户、20. 7  万人不同程度受灾，其

中

重灾人口 17. 7  万人，占总人口的  85. 5%。全区因灾伤亡 

2746

人（死亡 20 人、受伤 2726 人），直接经济损失达 117. 

48 亿余元。

为避免人类在自然灾害中失去更多亲人，建设避难场所 

已成为各个国家和城市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为民生考虑的重 

要工程，列入了政府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建立抗灾减灾应急 

避难场所，是认真贯彻落实《突发事件应对法》，全面履行 

政府职能的重要方面，是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内 

容，同时也是积极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损失的必然要求。

为提高某某抗击重特大自然风险能力，减轻灾害损失， 

最大程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震减灾法》、国家发改委等 5 部门《关于印发汶川地震 



灾 后 恢 复 重 建 防 灾 减 灾 专 项 规 划 的 通 知 》 

（ 发 改  厅 [ 2008] 2952 号）和省委“以人为本，民生优

先”和“加快重 建步伐，提前完成任务”的总体要求，结合

某某地震灾后恢



复重建实际，某某民政局提出了本项目的建设。

1. 6 项目概况

1. 6. 1 项目建设地址 本项目拟建于某某某地镇清风村二、

三组（现新建某地

中学校内）场址地势平坦，地块比较规则，目前项目场址周 

边环境良好，交通便利。

1. 6. 2  建设内容及规模

（1）修建应急指挥中心及避难室、应急物质储备室等用 

房  1 幢，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

（2）应急避难广场（将已新建的某地中学操场作为应 

急避难广场，面积  35000 平方米，不作本项目投资估算）。

（3）建设紧急停车场（300  个车位，在学校内安排）

（4）配置应急设施设备

（5）附属工程：

1. 6. 3  项目实施进度

项目建设期 8 个月。即 2011 年 5 月至 2011 年 12    月。

1. 6. 4  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900 万元。 资金来源为中央灾后

重建避难所专项资金。

1. 7 项目建设的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以全面



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为宗旨，坚持以人为本，执 

政为民，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按照政府领导、统



筹规划、预防为主、属地管理的方针，科学规划建设应急避

难场所，全面提升我县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综合能力，最大 

限度地减少突发灾害性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 

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沂源提供安全 

保障。

1. 8  项目建设的基本原则

（1）、近期与长远相结合的原则。近期设置避难场所应 

以安全安置居民为主，远期将县城总体规划加入安全县城理 

念，预先考虑提供给居民安全的、设施完备的生活和避难险 

空间。

（2）、因地制宜的原则。灾害发生后，结合人群紧急疏 

散的需求，将公园、绿地等场所赋予避险的功能，充分发挥 

现有设施的作用，增加少量设施，改善应急避难功能。

（3）、平灾结合的原则。指定为应急避难场所的公园、 

绿地、体育场等建成具备两种功能的综合体，平时具有休闲、 

娱乐、健身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功能，在发生突发性事件时发 

挥避难场所的功能。

（4）、均衡布局的原则。即就近原则，体现应急、分 

散、集中、有序，使居民在发生突发性灾害事件时，能够安 

全、迅速到达避难场所。

（5）、安全易建的原则。应急避难场所应远离高大建筑 



物、易燃易爆物品、地下断层等危险场地，选择地势平

坦、 容易搭建帐篷的地方进行建设。



（6）、快速畅通的原则。依据场地的分布和道路现状，

划定应急避难场所用地和应急疏散通道。 

1.  9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 9. 1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每年全球都有数以万计的人

们，受到地震、飓风、洪

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失去他们的住所，在露天度过灾后最艰 

难的一段日子，由于没有受到及时的庇护和救助，更多的生 

命消失在本不该让其陨落的时刻。而在 21 世纪的今天，除 

自然灾害外，公共卫生事件、恐怖事件、战争等人为灾害更 

在不断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台湾地震 , 四川 

文川地震 , 海地地震 , 智利地震 , 都显示了人类需要一个应

付 突发重大灾害性事件的临时安置场所——应急避难场所。

避难场所是政府应对战争和突发灾害时紧急疏散安置  

灾民的主要场所， 是加强社会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的主要内  

容，能增强城市综合防护功能，提高某市防灾减灾能力，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构建和谐 

平安社会。

为避免人类在自然灾害中失去更多亲人，建设应急避难 

场所已成为各个国家和城市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为民生考虑 

的重要工程，列入了政府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建立抗灾减灾 

应急避难场所，是认真贯彻落实《突发事件应对法》，全面 



履行政府职能的重要方面，是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的重 要内容，同时也是积极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最大限度

地减少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的必然要求。

1. 9. 2 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为提高抗击重特大自然风险能力，

减轻灾害损失，最

大程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防震减灾法》、国家发改委等  5  部门《关于印发汶川地震

灾

后恢复重建防灾减灾专项规划的通知》（发改厅 [ 2008] 

2952 号）和省委“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和“加快重建步伐，

提 前完成任务”的总体要求，四川省民政厅等 5 部门印发

《关 于汶川地震恢复重建防灾减灾专项规划避难场所建设

的指 导意见》（川民发[ 2009] 220 号）。因此，本项目中

央对地 震灾区的恢复重建提供政策和专项资金支持，政策可

行。

该项目重建所需的河沙、水泥、卵石等建材可以就近取 

材，某市本地建材公司即可完全提供。项目建设条件具备。 

该项目的建设是广大群众迫切期盼实施的一项民生工  程，

项目建成后，有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改善生活环 境，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增强人民群 众的

向心力和凝聚力。应急避难广场（停车场）建设是广大 群众

迫切期盼的实施的一项民心工程，项目建成后，能使数

万人受益。项目建设具有很高的社会效益。 



1. 10 结论

实施某某避难场所建设项目，是全面贯彻实施党中央、 

国务院《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方案》和四川省委、 

省政府《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实施方案》的重



要举措。项目建设，可尽快地为某地城区提供应对战争和突

发灾害时紧急疏散安置灾民的场所，从而减少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推动某某灾后恢复重建进程，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 

展，项目建设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本项目建设条件具备， 

方案可行，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建议批准实施。

建设业主应抓紧项目前期工作，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 

省有关要求做好项目建设准备和资金落实，做好建设方案规 

划设计工作，以促进项目顺利实施。



第二章 项目建设的背景及必要性



2. 1  项目背景

2. 1. 1 应急避难场所的由来 应急避难场所是为了人们能

在灾害发生后一段时期内，

躲避由灾害带来的直接或间接伤害，并能保障基本生活而事 

先划分的带有一定功能设施的场地。由于灾后一段时间内灾 

区的生活环境极其混乱，人们无法实现平日里看来极为简单 

的活动，所以为了能给人们提供一个相对安全并且有保障的 

地点作为临时住所，各个国家积极的想办法，做预案，以实 

现这一想法。日本在应对灾害的能力尤为突出。日本是一个 

饱受自然灾害的国度，自然因素决定它必须要加强国家应对 

灾害的能力，日本是最早有规划地建设应急避难场所的国家 

之一。不仅有应急避难场所的规划、方案，而且每年还定期 

组织本国居民进行应急避难演习，加强了国民应急意识。同 

时还统一了全日本的应急避难场所标志，使每一个本国居民 

无论在哪里都能在灾害发生后，根据标志可以很快地找到最 

近的应急避难场所。时下世界各地到处都是在开建避难所。

2. 1. 2  应急避场所建设法规依据

2004 年 9 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防震减灾工作的  

通知》（国发〔2004〕25 号）明确指出“要结合城市广场、 

绿地、公园等建设，规划设置必需的应急疏散通道和避险场 

所，配置必要的避险救生设施”。按照国务院要求，为进一 



步增强城市应对灾害的综合能力，中国地震局印发了

《关于 推进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意见》，积极推动省会城市

和百万



人口以上城市灾害应急避难场所的规划设计，对应急避难场

所的规划原则、建设思路、管理要求提出了建议，并要求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地震局要加强与各地政府的沟通，在 1  —

2 年内，先在有条件的城市完成 1 —2 个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试点工作，随后在辖区范围内逐步推进。

2. 1. 3“5.  12”汶川特大地震背景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四川汶川发生里氏 8. 

0

级特大地震（本报告简称 5. 12 特大地震），造成巨大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国 

土资源部、地震局、统计局、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会同 

四川、甘肃、陕西三省的评估，四川省某某被评估为重灾区， 

名列全国  51  个极重和重灾县（区）第 14 位。此次大地震给

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惨重的损失。全区  25  个乡镇、214

个村、1465 个组、5. 1  万户、20. 7  万人不同程度受灾，其

中

重灾人口 17. 7  万人，占总人口的  85. 5%。全区因灾伤亡 

2746

人（死亡 20 人、受伤 2726 人），直接经济损失达 117. 

48 亿余元。

在   5. 12   特大地震发生后，某某现有应急避难场所最多

临时安置 1000 人，且配套设施不完善，供需矛盾相当突出， 



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产财产安全没有保障。

建立抗灾减灾应急避难场所，是认真贯彻落实《突发事 

件应对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重要方面，是加强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  同时也是积极应对突发公共

事



件、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的必然要求。到

2010 年  6  月止，我国已有 68 个大中城市建设了避难场所。

2. 2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2. 2. 1 项目建设是抗击特大自然灾害，最大程度确保

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需要

每年全球都有数以万计的人们，受到地震、飓风、洪水 

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失去他们的住所，在露天度过灾后最艰难 

的一段日子，由于没有受到及时的庇护和救助，更多的生命 

消失在本不该让其陨落的时刻。而在 21 世纪的今天，除自

然 灾害外，公共卫生事件、恐怖事件、战争等人为灾害更

在不 断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2008 年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是建国以来我国遭遇

的  最大一次地质灾害，惨烈的地震给我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

难 和切肤之痛，至今仍历历在目，也给我们人类在应对突发

危 机的问题上敲响了警钟。面对无法预测的各种危机，我

们不 能再手足无措，无以应对，应站在关注民生，尊重生命

的高 度上，大力开展以防灾自救，应急避险为主要内容的

民防知 识教育，同时加快避难场所等硬件设施的规划和建

设。

某地城区是由于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城区狭窄，人口密 

集，高楼林立，加之城市建设规划落后，万一真有突发危机 



发生，则人们出逃极为不便，无处藏身。为此，加快完

善某 地城区避难场所的规划和加快建设符合我市实际的避

难场 所，实是今后减灾防灾工作的重中之重。



2.  2. 2 项目建设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

应急避难场所是一项崭新的工作，它符合“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的政府科学发展观执政理念，能够加强大城市应对 

灾害事件的能力，彰显政府处理灾害事件能力，是一项利民、 

便民、服务于民，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工程。加强和 

促进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工作，是地震部门为政府增强应急 

意识，为加强人民群众的自救能力，最大程度减少灾害给人 

民群众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重要举措.

该项目的建设是广大群众迫切期盼实施的一项民生工  

程，项目建成后，有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改善生活环 

境，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增强人民群 

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应急避难广场（停车场）建设是广大 

群众迫切期盼的实施的一项民心工程，项目建成后，能使数 

万人受益。

2. 1. 3 项目建设是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

组 成部分

“5.  12”特大地震给四川等灾区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使我国 13 亿人都为之悲痛欲绝，全世界都为之 

动容。对于广大灾区，尽快开展灾后重建，恢复人们的生活 

和经济发展，是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因此，《汶川地震灾 

后恢复重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规划》中明确提出：以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全面落实科 

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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